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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8年9月2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菏泽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　　第一条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把“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”落到实处，促进我市实体经济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本办法所称“引荐人”，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市提供真实的项目投资意向、在项目洽谈中起到实质性促成作用的自然人、法人、商会或其他组织。
　　第三条本办法所称“投资项目”，是指由市域外法人或自然人在我市当年完成投资，并经认定符合土地、环保、安全、产业政策等条件且手续完备的项目，包括内资项目和外资项目。其中，内资项目是指市域外的境内投资人到我市直接投资且持股比例超过50%（含）的项目，外资项目是指国外和港、澳、台地区的投资人到我市直接投资且持股比例超过10%（含）的项目。
　　第四条投资项目认定范围：
　　（一）高端化工、生物医药、机电设备制造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现代农副产品加工。
　　（二）现代商贸物流（不包括非自持经营商业地产开发项目）、文化旅游、医养健康、现代农业。
　　（三）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　　（四）电子商务、金融服务业（主要包括融资租赁企业、地方性金融组织、金融中介服务业机构）。
　　（五）企业总部、互联网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信息技术等新经济项目。
　　第五条认定投资项目，还须符合以下标准：
　　（一）高端化工、生物医药、机电设备制造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现代农副产品加工、现代商贸物流、文化旅游、医养健康、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。属于内资项目的，投资额须达到1亿元人民币(含)以上；属于外资项目的，投资额须达到10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。
　　（二）金融服务业项目。融资租赁企业，注册资本须达到1亿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；地方性金融组织，注册资本须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；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不限定注册资本。
　　（三）现代农业项目。属于内资项目的，投资额须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(含)以上；属于外资项目的，投资额须达到2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。
　　（四）电子商务、新经济项目不限定注册资本和投资额。
　　（五）项目资金为非财政性直接投资。
第六条引荐投资项目，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奖励：
　　（一）属于第四条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款规定的内资项目，以形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‰作为引荐奖励资金，外资项目以形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6‰作为引荐奖励资金。
　　世界500强、中国500强企业投资的项目，以形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6‰作为引荐奖励资金。　
　　外资项目中，如投资人含有市域外境内投资人，市域外境内投资人投资部分按内资项目执行。　
　　（二）属于第四条第（四）（五）款规定的项目，自正式运营之日起，以当年形成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30%作为引荐奖励资金，连续奖励三年。
　　第七条引荐奖励资金：
　　引荐奖励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。
　　第八条引荐奖励资金按照以下程序申请核拨：
　　(一)申报。属于市级财政受益的项目，符合条件的引荐人应当于每年12月20日前向市招商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有关材料；属于县区财政受益的项目，符合条件的引荐人应当于每年12月20日前向项目所在地县区招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有关材料，经县区政府审核后，于5个工作日内报市招商局。　
　　(二)审定。市招商局收到材料后，联合市发改、财政、安监、国土、商务、审计、环保、统计、工商、金融、税务、人行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，并报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。　
　　(三)公示。将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引荐人信息、项目等情况在市招商局网站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　　(四)通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以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通报，表扬奖励。
　　(五)资金拨付。自通报印发之日起，受益财政部门应在30个工作日内，向引荐人支付奖励资金。逾期未领取奖金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奖金收入的应纳税款由引荐人依法缴纳。
　　第九条对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引荐奖励资金的，依法依规追回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。
　　第十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